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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机构信头(如有)]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承诺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本机构郑重承诺： 

本机构已完全知悉并遵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中相

关内容，对照“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材料清单”全面、真实、

准确、规范地准备登记申请材料，审慎完整提交。本机构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申请管理人登记、基

金备案及持续信息更新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愿意承担全

部的法律责任。 

为保证组织架构、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在备案完成第一只基

金产品前，不进行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重大事

项变更；不随意更换总经理、合规风控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发生不可抗力情形的除外。 

本机构、本机构实际控制人及本机构从业人员将严格遵守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

的公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合同指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管理规范 1-4号》、《私募投资基金命名指引》、《私募基金登记备

案相关问题解答》、《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等私募基金相关法

律法规和协会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愿接受协会自律管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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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协会自律检查，不发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情形，

登记完成后持续合规经营，按规定持续具备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

务所需的从业人员、营业场所、资本金等运营基本设施和条件， 

建立基本管理制度，并依规向协会备案基金、报送重大事项变更

和定期更新信息。 

本机构、本机构实际控制人及本机构从业人员承诺登记完成

后，作为管理人开展私募基金业务应当坚持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

有效防范投资者与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出资人、关联方等利害

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

活动；作为管理人应当遵守审慎经营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

策略、权责匹配的风控合规管理制度，清晰有效的业务运营体系，

确保独立运作。 

本机构、本机构实际控制人及本机构从业人员承诺坚持诚信

守法，坚守职业道德底线，在私募基金业务活动中不发生以下违

法违规行为： 

一、非法汇集他人资金投资私募基金； 

二、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 

三、委托不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募集资金； 

四、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

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五、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承诺最低收益或限定损失

金额和比例，或者通过设置增强资金、费用返还等调节基金收益

或亏损，以自有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先行承担亏损提供风险补偿

等方式变相保本保收益； 

六、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七、侵占、挪用基金财产； 

八、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投资活

动； 

九、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十、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

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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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投资活动； 

十二、从事内幕交易、操纵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交易活动； 

十三、违反专业化经营原则，主营业务不清晰，兼营与私募

基金管理无关或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业务； 

十四、与本机构子企业、分支机构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利益输

送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与本机构出资人发生利益输送等损

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或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

者投资者以外的个人或机构牟取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十五、开展或者参与任何形式的“资金池”业务，存在短募

长投、期限错配、分离定价、滚动发行、混同运作等违规操作； 

十六、未按照合同约定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资产负

债、投资收益分配、基金承担的费用和业绩报酬（如有）、可能

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其他重大

信息，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和自律规则禁止的其他行为。 

本机构充分知悉：如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情况、存在上述禁止

性情形或在后续运营中违反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相关规定，协会

将先暂停本机构登记备案相关业务，并按照《关于私募基金管理

人在异常经营情形下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公告》，将本机构纳

入异常经营程序处理。本机构、本机构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直接责任人后续从事私募基金业务将受到重大影响。如

涉及刑事行为，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特此承诺。 

 

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盖章： 

合规风控负责人签字/盖章： 

实际控制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